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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佈

中標內蒙古自治區司法廳公共法律服務智能一體化平台

本公告乃中國擎天軟件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

集團」）自願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集團中標內蒙古自治區司法廳的公共法律服

務智能一體化平台（「內蒙公共法律平台」），將建設涵蓋司法行政相關服務、監管及

大數據智能分析功能的平台，項目總值約人民幣18.2百萬元。

內蒙公共法律平台是按《「十三五」全國司法行政信息化發展規劃》、《12348中國
法網（中國公共法律服務網）建設指南》等相關標準，在同樣由本集團建設的內蒙

12348公共法律平台第一期基礎上延伸的第二期建設。項目將充分融合大數據計算
能力，在第一期數據資源的基礎上擴大大數據分析和移動應用的範圍，並實現支持

少數民族語言的多語種及跨語種服務能力，全面覆蓋司法行政業務，充分發揮大數

據資源中心的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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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相信，中標內蒙公共法律平台印證了司法行政產品持續升級的需求。由本集

團建設的國家司法部中國公共法律服務網，已作為《12348中國法網（中國公共法律
服務網）建設指南》的全國公共法律服務標準和技術規範依據，在全國司法信息化

的政策方向下，將有更多省市需要建設或提升其司法行政平台。本集團掌握相關標

準，並擁有由國家司法部、到各省、直轄市、以至地級市的產品實施經驗，在司法

信息化領域有顯著的優勢，將能把握市場機遇並帶動收入增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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